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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主旨：有關本署就「包裝食品標示地域名稱」案決議事項之後

續辦理情形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 

 

說明： 

一、復貴處105年1月20日院臺消保字第1050151868號函。 

二、為完善包裝食品標示地域名稱之相關管理原則，本署於

104年6月23日再次針對宣稱地方特產之標示疑義召開

專家學者會議，該次會議建議除品名外，產品外包裝宣

稱產地特性之標示，得依下列五項原則為宣稱依據： 

(一)真實的地理來源 (原料來源地、產品製造地或兩者皆

符合)。 

(二)約定俗成的商標或廠商名稱。 

(三)若非該地理來源時，加註「風格」、「風味」等不誤

導消費者之詞句。 

(四)若使用「鄉村」、「牧場」及「農場」等連接品名，



則須確實在該地製造；另內容物如僅部分來自該

地製造，則需緊鄰品名加註說明。 

(五)若有使用任何圖文可能使消費者誤導其地理來源，則

需要在緊鄰品名的地方說明製造地點(如澎湖名

產，台灣彰化製造)。 

三、為加強對於「產品外包裝宣稱產地特性」、「品名應與

本質相符」及「完整揭露產品原料相關資訊」等標示原

則之輔導，本署已於104年8月25日、11月3日、11月10

日及11月17日辦理計6場次說明會，俾利地方政府衛生

局及業者充分瞭解標示規定。 

 
正本：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

副本： 

 

 

 

 
 


